
政策名称
资金用途
政策日期

政策概况

立项依据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政策实施计划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62号）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8
〕33号）的工作要求，加快上海旅游业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在促进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积极投身旅游业大发展，根据《
上海市旅游条例》市政府设立上海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市财政局、市旅游局制定《上海市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受理资金项目申报、组织项目评审、扶持项目经市财政
局、市旅游局审定后报送市财政局，获批后给予资金扶持。
专项资金将持续重点支持纳入上海旅游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重大任务和重要创新等方面 ，
对上海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有成效或有突出贡献的基础性、公益性、功能性项目。主要涉
及促进旅游产业发展项目、城市形象宣传项目、旅游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和组织重大旅游活动
项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62号）、《关于进
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
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8〕33号）、
《上海市旅游条例》。

从营造旅游业发展环境、激发旅游消费潜力出发，通过重点支持引导上海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的重点领域、重大任务和重要创新等加大旅游投入。

1、上海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2023年度上海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3、2023年度上海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评审操作细则。

1、2023年内启动申报工作，包括年度申报指南编写、项目申报受理、现场踏勘、项目专家
评审等；2、2023年汇报项目评审结果报送市文化和旅游局专题会议讨论，并与市财政局审
定年度支持项目；3、拨付一次性扶持资金和分批次拨付资金的第一阶段扶持资金；4、分批
次拨付资金项目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进度开展项目验收，并拨付第二阶段扶持资金。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3年01月-2023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23-01至2023-12



总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专项资金主要从营造产业发展环
境、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出发，重
点支持纳入上海旅游发展规划的
重点领域、重大任务和重要创新
工作，支持对上海建设世界著名
旅游城市有成效或有突出贡献的
基础性、公益性、功能性项目。

资金支持覆盖全部扶持方向：（一）支持
旅游产业发展促进项目
支持符合本市旅游产业发展方向的重点产
业项目，以及按有关规定配套支持本市获
得国家各类旅游发展促进资金的项目。
（二）支持城市形象提升项目
支持本市旅游景区提质扩容、培育增加优
质旅游消费供给、入境旅游环境提升、旅
游标准化建设等项目。
（三）支持旅游公益设施项目
支持旅游消费便捷服务、旅游公共信息服
务、旅游便民惠民服务、游客安全保障设
施建设等项目。
（四）支持本市重大旅游活动项目
支持经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确定需
要支持的本市重大旅游活动等项目。

预算金额（元）
34,000,000.00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申报辅导和集中受理 >=6次
政策支持方向覆盖率 100%
分次拨付验收扶持项目通过率 >=90%
年度扶持项目投入专项审核或
专项审计覆盖率

100%

年度指南发布时间 4-7月

申报受理及时性 指南发布1个月完成

 无偿资助
单个项目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或
总费用的30%，且支持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

贷款贴息
单个项目的贴息期限不超过2年，且贷

款贴息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8倍
旅游基础性、功能性、公益性项 增加

扶持区与重点功能区覆盖率 >=70%

提供获取政策渠道多样性 >=3

一网通办运行机制 持续

区文旅局管理人员满意度 >=85%

扶持项目单位满意度 >=85%
扶持项目游客满意度调查 >=85%

满意度指标

年度目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子项目名称
2022年度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资金

政策目标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符合各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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